厦门大学软件学院2010年

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
根据《厦门大学2010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意见》，特制定如下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：
一、复试录取工作指导思想
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科学选拔的原则，德智体全面衡量，择优选拔，确保质量，按需招生，宁缺毋滥；坚持选拔具有突出创新能力及潜力、具有特殊学术专长及潜力的人才的原则。
二、组织管理

成立软件学院复试及录取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研究生复试和录取工作。领导小组组成如下：

组  长：廖明宏
副组长：杨敬达 董槐林
成  员：廖明宏 杨敬达 董槐林 曾文华 夏侯建兵 刘钟南 林坤辉 王备战
秘  书：麻琳健
三、软件学院复试基本分数线的划定

根据厦门大学201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基本分数要求、学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公布的“计算机软件与理论”专业工学硕士研究生、专业学位工程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数以及推荐免试研究生数（4名），按照1：1.2左右的比例确定软件学院2010年研究生复试基本分数线为：

工学硕士 总分290；政治40，外语40，数学70，专业课70；
工程硕士 总分280；政治40，外语40，数学70，专业课70
复试名单见附件。
四、复试

1、复试资格审查

软件学院将应在复试前对考生进行资格审查。考生复试时须携带本人以下材料到软件学院接受检查：
（1）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原件（应届生携学生证）及复印件；
（2）大学期间成绩单（加盖教务部门或档案单位红色或蓝色公章）；
（3）准考证（遗失者可免交）；
（4）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（5）一张近期1寸免冠彩照，用于体检；
（6）考生自述（主要包括考生本人的政治表现、外语水平、业务和科研能力、研究计划等方面内容。此表格可在厦门大学招生办网站的上的下载区下载）；
（7）填写完整并密封完好的《厦门大学2010年硕士研究生政治表现情况审查表》

（8）体检表（可在复试后补交）；
凡未进行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未通过的考生一律不予录取。

2、复试内容与方式
	专业名称
	复试内容（满分100分）

及各部分所占比例
	复试方式
	备注

	计算机软件与理论
（软件学院）
	《离散数学》、《软件工程》、《编译原理》共三门课程，每门课程的分值均为30分。考生从中任意选考两门，共60分。
	笔试
（120分钟）
	主要考察学生知识面的广度、思维能力、表达能力、应变能力等综合素质水平。
无特定参考书。

	
	英语听力测试，15分。
	笔试
（约30分钟）
	

	
	英语口语、计算机学科专业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考查（25分）。
	口试（面试）

（15-20分钟）
	


	专业名称
	复试内容（满分100分）

及各部分所占比例
	复试方式
	备注

	软件工程专业硕士
	《离散数学》、《软件工程》、《数据库》共三门课程，每门课程的分值均为30分。考生从中任意选考两门，共60分。
	笔试

（120分钟）
	主要考察学生知识面的广度、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、表达能力、应变能力等综合素质水平。

无特定参考书。

	
	英语听力测试，15分。
	笔试

（约30分钟）
	

	
	英语口语、计算机学科专业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考查（25分）。
	口试（面试）

（15-20分钟）
	


复试权重：

总成绩=初试成绩÷5×0.6 + 复试成绩（百分制）×0.4
复试具有否决权，复试成绩不及格者（60分以下）不予录取。

3、复试工作安排
报到时间：3月30日
报到地点：厦门大学软件学院（海韵园办公楼A107）
复试时间：3月31日上午: 英语听力测试、笔试
      3月31日下午：面试

复试地点：英语听力测试、笔试：科研楼（1）106室
     面试：学院办公楼A205
   4、复试体检

所有取得复试资格的考生都必须在3月23日—4月8日复试期间参加体检（推免生如在推免阶段已体检过并能提供体检报告的可免检）。
五、调剂

1 、调剂复试的基本要求： 
（ 1 ）校内调剂考生必须符合我校基本复试线，校外调剂至我校考生必须同时达到国家复试线和我校基本复试线。调剂原则上应在同一个一级学科里进行，最好有一门相同的专业考试科目。 

（ 2 ）优先从校内相同或相近专业的考生中调剂。 

（ 3 ）从校外调剂到我校的考生原则上毕业院校必须是国家“ 985 ”或“ 211 ”或教育部 75 所直属高校。 

（ 4 ）不接收同等学力考生为调剂生。 

（ 5 ）单考生不能调剂。 

（ 6 ） MBA 联考生和法律硕士联考生不能调剂到其他专业，其他专业也不能调剂到这两个专业。 

（ 7 ）调剂生应与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持同一标准进行复试。 

2 、 调剂程序 
第一步 符合我校调剂要求的考生请到网上下载我校统一的调剂申请表，填妥后交送至或邮寄至或传真至我校相关院系； 

第二步 院系对材料进行初审，并将初审合格的材料报送招生办复审； 

第三步 复审通过后，招生办给调剂考生原报考的院校发函调取报考材料（含调剂专用信息表、成绩单和初试试卷）； 

第四步 相关院系通知考生参加复试。 

第五步 考生到教育部网上调剂平台（网址： http://yz.chsi.com.cn/tjxx/ ）上填报调剂申请，以便我校下载考生的报名和考试信息。 
六、复试录取的监督工作
学院党总支负责监督工作。举报电话：0592-2580563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厦门大学软件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3月19日

